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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百问（51--75） 51、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有哪几种？答：

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有以下几种：1、按月结算。即实行旬末

预支或月中预支，月终按工程师确认的当月完成的有效工程

量进行结算，竣工后办理竣工结算。2、分段结算。即双方约

定按单项工程或单位工程形象进度，划分不同阶段进行结算

。如对一般工业民用建筑可以划分为基础、结构、装饰、设

备安装几个阶段。每阶段工程完工后，进行结算。高层建筑

也可以把每完成一层作为一个结算段。公路工程也可以分为

基础层和面层两个结算段等。3、竣工后一次结算。建设项目

较少，工期较短（如在12月以内）的工程，可以实行在施工

过程中分几次预支，竣工后一次结算的方法。4、双方约定的

其他结算方式。发包人和承包人可以结合具体工程的建设规

模、工期长短，合同价款多少，选择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方式

和相应的结算时间。52、哪些合同价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支

付？答：已发生的可调价格合同约定的调价因素的调整合同

价款和工程变更调整的合同价款及合同中其他条款中约定的

追加合同价款，都应与工程进度款同期调整支付。53、发包

人超过约定的支付时间不支付工程进度款，承包人应如何处

理？答：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要求付款的通知，发包人收

到承包人通知后仍不能按要求付款，可与承包人协商签订延

期付款协议，经承包人同意后可延期支付。协议应明确延期

支付的时间和从计量结果确认后第15天起应付款的贷款利息



。54、确定变更价款程序和变更合同价款方法，合同内是如

何约定的？答：承包人在工程变更确定后14天内，提出变更

工程价款的报告，经工程师确认后调整合同价款。变更合同

价款按下列方法进行：（1）合同中已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

格，按合同已有的价格变更合同价款；（2）合同中只有类似

于变更工程的价格，可以参照类似价格变更合同价款；（3）

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由承包人提出适

当的变更价格，经工程师确认后执行。承包人在双方确定变

更后14天内不向工程师提出变更工程价款报告时，视为该项

变更不涉及合同价款的变更。工程应在收到变更工程价款报

告之日起14天内予以确认，工程师无正当理由不确认时，自

变更工程价款报告送达之日起14天后视为变更工程价款报告

已被确认。55、合同内对工程竣工结算程序是如何约定的？

答：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发包人认可后28天内，承包人向发

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照协议书

约定的合同价款及专用条款约定的合同价款调整内容，进行

工程竣工结算。56、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

及结算资料后，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做哪些工作？答：发包人

应在收到后28天内进行核实，给予确认或者提出修改意见。

发包人确认竣工结算报告后通知经办银行向承包人支付工程

竣工结算价款。承包人收到竣工结算价款后14天内将竣工工

程交付发包人。57、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

后28天内无正当理由不支付竣工结算价款，应承担什麽责任

？答：发包人应从第29天起按承包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

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58、发包人未支

付工程价款应承担的责任有什麽法律规定？答：1、发包人在



工程建设完成后，对竣工验收合格的工程应当按照合同约定

的方式和期限进行工程结算，支付工程价款，在向承包人支

付价款后接受工程。2、《合同法》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

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

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

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

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60、发包人不支付工程

价款的，承包人将该工程折价、拍卖一般应当遵循什麽程序

？答：1、发包人不支付工程价款的承包人不能立即将该工程

折价、拍卖，而是应当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

如果在该期限内，发包人支付了价款的，承包人只能要求发

包人承担支付约定的违约金、支付逾期支付价款的利息、赔

偿其他损失等违约责任。如果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发包人

仍不能支付价款的，承包人才能依法将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

以优先受偿。“合理期限”当事人双方可以以书面形式约定

。2、依法折价，承包人对工程折价的，应当与发包人达成协

议，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一定的价款把该工程的所有权由发包

人转移给承包人，从而使承包人的价款债权得以实现。3、发

包人与承包人达不成折价协议采取拍卖方式的，应当申请人

民法院依法将该工程予以拍卖。承包人不得委托拍卖公司或

者自行将工程拍卖。4、工程折价或者拍卖后所得价款如果超

出发包人应付价款数额的，该超过部分应当归发包人所有；

如果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还不足以清偿承包人债权额的，

承包人可以请求发包人支付不足部分。61、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答：国务院第279号令即《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负责，

必须按程序进行。竣工验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完成建

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二是有完整的技术档案

和施工管理资料；三是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

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四是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

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五是有施工单位签署的

工程保修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